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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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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 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北京 100028)

摘 要: 鉴于目前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缺乏历史发展脉络的分析，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数
据的挖掘、相关政策的梳理、大规模调查的分析以及逻辑推演，回顾了 1978—2011 年以来中国
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发展历程。虽然不同的学者和政府部门采用的调查方法存在着差异，但是却
仍然可以反映出不同阶段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共性。研究发现，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发展阶段，
与中国城镇住房市场的发展阶段更为一致，而不是与中国农民工群体发展的阶段更为一致。

关键词: 农民工; 住房问题; 住房政策
中图分类号: F293.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 2013) 01-0117-07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农民工住房问题是近几年来的新兴研究领域。对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两大特

点: 一是研究内容以现状为主; 二是研究层面以个别城市为主。研究内容以现状为主，多采用从现状

分析到成因分析再到政策建议的研究模式［1 － 2］。研究层面以个别城市为主，如梅洪常等对重庆市农民

工进城在就业、安居方面现状的调查与分析［3］; 马万里和陈玮对杭州农民工基本住房状况的调查分

析［4］; 张智对北京市农民工住房情况的调查研究［5］; 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对北京、广州、南

京和兰州的调查研究，具体涉及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住房状况以及工资水平等影响因素［6］。这主要

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官方统计数据不支持，另一方面是非官方调查规模小、持续难。农民工

的统计数据可谓十分匮乏，尤其是全国层面的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在 2008 年底才建立了农民工统

计监测调查制度。学者自行组织的调研由于人力物力等的限制规模较小，往往局限于个别城市的农民

工住房情况，而且难以长期跟踪调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缺乏历史发

展脉络的分析和全国宏观层面的把握，而这正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研究。本文以

历史视角和全国层面为侧重点，通过对文献数据的挖掘、相关政策的梳理、大规模调查的分析以及逻

辑推演，来研究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二、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发展历程

农民工住房问题的产生与变化，一方面与农民工群体的发展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城镇住房市

场的发展密不可分。
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与发展是伴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制度的变迁和微观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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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农民工的发展历程也随着一些标志性政策或事件的发生而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中国农民工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出现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至今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其间经历的关键性节

点主要有三个: 其一，是 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其二，是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其三，是

2004 年“民工荒”现象在全国出现。以这些标志性的政策或事件为关键节点，可以将农民工的发展

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1978—1991 年，农民工的初步发展阶段; 1992—1996 年，农民工的快速发展

阶段; 1997—2003 年，农民工的缓慢发展阶段; 2004 年至今，农民工的公平发展阶段。
从 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城镇住房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的转变。其间，有两个关键性的节点: 一是 1998 年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二是 2007 年保障性住房

被重新赋予重要地位。这两个关键性的节点将中国城镇住房市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 1978—
1997 年的住房由福利分配向市场配置的过渡阶段，1998—2006 年的住房高度市场化阶段，以及 2007
年至今的加强政府住房保障阶段。农民工是城镇低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是城

镇住房领域的重要问题，农民工住房问题产生与变化的阶段性特征也基本同城镇住房市场的发展阶段

相一致。
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从当时学者或政府部门调查的结果也可以得到印证，虽然不

同的学者和政府部门采用的调查方法存在着差异，但是却仍然可以反映出不同阶段农民工住房问题的

一些共性。
1. 住房市场化过渡阶段 ( 1978—1997 年) ，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并不突出，政策基本空白

1978—1997 年，是中国城镇住房从福利分配向市场配置过渡的阶段，也是农民工群体的初步发

展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并不突出，农民工的相关政策仍然聚焦于能否

进城、能否留城方面，住房方面的政策很少。这一方面是由于 “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大多可以回

乡居住，而“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大多由雇主提供 “包吃包住”的住宿条件，住房支出普遍较低;

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工单身进城的多，家庭随迁的少，对住房条件的要求较低，“包吃包住”的集体

宿舍基本可以满足居住需求，相比而言，就业机会、工资水平和工伤事故等问题更为严峻。与此同

时，中国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正处于探索阶段，住房从福利分配逐渐向市场配置过渡，住房商品化尚

未完全实现，自然也不会出现住房价格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背离。因此，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就显得

并不突出，自然关于农民工住房的政策也就很少出台。
农民工的住房来源主要依靠回村居住或单位提供宿舍，靠租房来解决住房的农民工比例很低。从

当时学者或政府部门调查的结果看，回村居住或单位提供宿舍的大约占 70%—80%，而租房的大约

占 10%—20%。( 1) 农民工的初步发展阶段，“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较多。对于 “离土不离乡”
的农民工来说，大部分因为工作地与原居住地较近仍能回村居住; 少部分没有宿舍离家又远的农民

工，有的借宿在亲友家，有的在镇区建房、买房、租房，但比例很低。有学者的调查结果证明了这一

情况，如: 1987 年对内蒙古翁牛特旗 6 个城镇的 1 300 户镇区家庭的调查发现，农民工集中的镇机关

和企业雇用的合同工、临时工中有 78. 7%的人晚上回村居住［7］。( 2) 随着农民工群体的发展，“离土

又离乡”的农民工逐渐增加。对于“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来说，由用工单位提供宿舍是解决其住

房需求的主要方式。这一时期，“进厂”是大多数农民工离开土地后的出路，而“包吃包住”再加上

每月几百元的工资，则是进厂的“标准”待遇。如 1994 年对深圳、珠海、东莞、中山、南海和广州

6 个市 149 个工厂的 1 021 份问卷反映出，有 82. 9%的人住工人宿舍［8］。同年，对湖南岳阳市 196 个

农民工的调查结果显示，63. 77%的农民工住单位集体宿舍［9］。1997 年对湖北宜昌市 346 个外来民工

的调查问卷反映，有 86. 1% 的人居住在厂家或企业提供的集体宿舍［10］。《中国工会统计年鉴 1998》
中的 1997 年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数据显示，由单位提供集体公房的占 68. 7%。

农民工的住房支出相对于收入而言较低。根据相关文献数据进行大致的推测，当时的农民工住房

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应该低于 10%。这与大多数农民工由雇主提供住宿或回村居住有关，即使需要

通过租房解决居住问题的，由于当时的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尚处于初步形成阶段，房租价格也是较

为低廉的。《中国工会统计年鉴 1998》中的 1997 年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数据反映，每月工资收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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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中的分档是 400—500 元占 19. 7%，600—800 元占 19. 7%，而进城务工交通及住宿费支出最为集

中的分档是 20 元以下占 21. 5%、20—50 元占 24. 6%。1997 年对湖北宜昌市 346 个外来民工的调查

结果是 86. 1%的人居住在厂家或企业提供的集体宿舍，相应的月住宿支出在 5 元以下［10］。
农民工的住房条件较差，但住房满意度较高。这主要是由于这一阶段的农民工举家进城的少，进

城务工的主要目的是挣钱寄回农村家乡，而对在城市的生活条件要求不高，大多认为能满足基本的生

存需要就行。1994 年对深圳、珠海、东莞、中山、南海和广州 6 市 1 021 个打工者的调查结果显示，

其所住房间的大小平均为 26. 0 平方米，而房间里的居住人数平均为 12. 6 人，人均居住面积只有 2 平

方米，但认为自己的住房条件很好或较好的打工者占 62. 5%［8］。1994 年对湖南岳阳市农民工的住房

条件的调查发现，在建筑工地干活的民工一般都住在工地的简易工棚里; 而农民工居住的单位集体宿

舍普遍存在着住房拥挤，卫生状况、采光、通风及干湿状况较差的情况［9］。 《中国工会统计年鉴

1998》中的 1997 年调查中，认为劳动环境和居住条件差是进城务工后最易引起的苦恼的农民工仅占

2. 4%，远远低于认为最苦恼的是城乡贫富悬殊 ( 占 41. 3% ) 、节假日思念亲人 ( 占 38. 4% ) 。
关于农民工住房的政策很少。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政策是 1984 年国务院发出 《关于农民进入集

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提出地方政府要为到集镇落户的农民和家属建房、买房、租房提供方

便，建房用地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集镇建设规划办理。可见，对于这一阶段农民工向集镇的转移，

国家政策是持鼓励态度的。
2. 住房高度市场化阶段 ( 1998—2006 年) ，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不断累积，政策仍然较少

1998—2006 年，是中国城镇住房高度市场化的阶段，也是农民工群体发展速度放缓并逐步走向

公平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不断积累，农民工的相关政策还是更多地关注就业限

制、工资拖欠等方面，住房方面的政策依然较少。一方面，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逐渐发展，住房价格不

断上涨; 另一方面，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仅被作为经济增长点来看待，而忽视了低收入农民工的住房困

难需要政府提供保障，加之农民工进城后的就业范围不再局限于 “包吃包住”的行业和家庭随迁比

例提高，单纯依靠市场已经难以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因此，在此阶段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正在不断

地积累和膨胀。
农民工的住房来源中租房的比例不断提升，而单位提供住宿的比例不断减少。从当时学者的调查

结果看，有的城市农民工租房居住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居住在单位或雇主提供宿舍里的比例。如 2002
年对南京市 578 名农民工的调查发现，租房者占 59. 69%，住单位宿舍者占 10. 38%［11］。2004 年对浙

江省杭州、温州、台州、嘉兴、绍兴、宁波和金华 7 个地区的 718 份调查问卷显示，有 36. 35% 的农

民工住在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49. 79%的农民工与别人一起租房子［12］。2005 年对南昌市 897 位样本

农民工的调查结果是: 租房的占 47%，集体居住的 ( 包括居住在工厂、企业内部和建筑工地临时居

住点) 占 33%［13］。2006 年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 ( 样本数为 1 026) 资料显示，住在出租房的占

68. 0%，单位宿舍的占 15. 6%［14］。
农民工的住房支出相对提高。根据相关文献数据进行大致的推测，当时的农民工住房支出占其收

入的比重约为 10%—20%。这与中国城镇住房市场化进程有着直接的关系，住房的市场化程度不断

提高，住房销售价格和出租价格上涨，而单位提供宿舍的比例不断减少，住房更多的实物福利转化为

货币收入，相应地住房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也随之提高。2002 年对南京市 578 名农民工的调查结果显

示，农民工的月均消费 580 元，其中吃饭开支占 34. 72%，房租占 27. 96%，月均房租支出占月均收

入的比例为 19. 07%［15］。2006 年对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扬州、泰州和南通等 8 个城市

1 816份农民工问卷的分析表明，人均月房租水电费为 174. 38 元，一年约 1 556 元，占人均年消费总

额的 21. 20%，占人均年收入的 10. 71%［16］。
农民工的住房条件依然较差，住房满意度下降。居住地主要集中于城乡结合部及 “城中村”，一

些城市边缘地带形成了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地，如 “新疆村”、“安徽村”、
“浙江村”等; 居住面积小，环境质量差的情况普遍存在。2002 年对南京市 578 名农民工的调查发

现，所住房子的面积在 7 平方米以下的占 20. 2%、在 8—20 平方米之间的占 39. 4%，即有 60%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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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住房子的面积在 20 平方米以下，而且 80% 左右的人是多人合住; 住宿处仍有 13. 5% 没有自来水、
10. 2%没有电、51%没有煤气、61. 1% 没有卫生间或厕所、57. 1% 没有厨房，住处往往只有一张床、
一只煤炉等基本生活必需品［11］。2004 年对浙江的农民工调查中，11. 03%的农民工住在工地简棚等临

时搭建的简易住房里［12］。2005—2006 年，建设部先后对 18 个省 ( 区、市) 解决务工人员住房问题

进行了调查，湖南省 64%的务工人员居住在城乡结合部; 深圳市务工人员住所的人均建筑面积为 6. 8
平方米 ( 不包括违章建筑) ，居住在集体宿舍中的务工人员，人均建筑面积仅为 5. 0 平方米，还有

300 万务工人员居住在城中村及其他违章建筑中; 上海市务工人员住房人均建筑面积不足 7 平方米的

占 47. 0% ; 重庆市务工人员所租房屋中有 46%不同程度地存在阴暗潮湿现象和安全隐患，其中 17%
没有自来水，61%不附带卫生间，57%不附带厨房; 各地建筑施工企业务工人员居住条件尤为简陋，

部分施工企业仍采用大工棚、大通铺，一个房间一般居住 10 人左右，有的甚至超过 20 人，人均建筑

面积不足 3 平方米，普遍不具备洗浴等基本生活设施［17］。与此同时，随着农民工举家迁移的比例增

加，农民工的居住需求中更多地体现出家庭生活的需要，对住房面积、教育配套等的要求不断提高，

而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改善有限，与农民工的居住需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这一阶段农民工对

住房的满意度水平比前一阶段有所下降。如 2002 年对南京市被调查的 578 名农民工中，有 34. 1% 的

人与配偶同住、82. 2%的人与孩子同住［11］; 同时，认为最大生活困难是住房小的比例是 18. 5%，高

于工作难找 ( 12. 6% ) ，也高于孩子上学难 ( 11. 9% ) ［15］。
关于农民工住房的政策仍然不多。为了应对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拉动内

需、刺激经济增长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而住房市场化则被作为拉动内需的有力手段。
1998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要求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 1998 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至此，中国

房地产市场才真正开始形成，城镇住房市场也开始步入高度市场化的阶段。同时，农民工的住房消费

也被作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来看待。200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中明确提出“发展小城镇，可以有效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扩大投资需求

尤其是吸引民间投资，可以明显提高农民消费的商品化程度，扩大对住宅、农产品、耐用消费品和服

务业的需求”，要“逐步开展对有稳定收入的进镇农民在购房、购车和其他消费方面的信贷业务”。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启稳和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积累，国家也出台了一些农民工住房政策，但仍然

停留在导向性的层面，尚缺乏具体实施的细则。如 2005 年，建设部、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

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城镇单位聘用进城务工人

员，单位和职工可缴存住房公积金; 进城务工人员购买自住住房时，可按规定提取本人及其配偶住房

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也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2006 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

意见》中，提出要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 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保证农民工居住场所符合基本的

卫生和安全条件; 招用农民工数量较多的企业，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在依法取得的企业用地范围内

建设农民工集体宿舍; 农民工集中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可建设统一管理、供企业租用的员工宿舍，集

约利用土地; 加强对城乡结合部农民工聚居地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提高公共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各

地要把长期在城市就业与生活的农民工居住问题，纳入城市住宅建设发展规划; 有条件的地方，城镇单

位聘用农民工，用人单位和个人可缴存住房公积金，用于农民工购买或租赁自住住房。
3. 加强政府住房保障阶段 ( 2007 年至今) ，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日益突显，政策密集出台

2007 年至今，是中国城镇住房加强政府保障的阶段，也是农民工群体谋求公平发展的阶段。这

一阶段，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日益突显，农民工的住房政策密集出台。租赁住房已经成为解决农民工住

房需求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城镇住房租赁市场的供给结构存在着两极化的问题，使得农民工租赁的

住房集中于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或地下室等居住条件较差的地方。城镇住房租赁市场供给结构中的两

极: 一是指居住条件较好的商品房、房改房等，其价格超越了农民工收入所能承受的范围; 另一是指

居住条件恶劣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或地下室，其价格低廉在农民工的支付能力范围内。这两类住宅

组成了城镇住房租赁市场的主要部分，而中间价位的住房供给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位。加之农民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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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较强，工作收入的稳定性较差，住房支付意愿较低，所以使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或地下室成为

农民工租住的聚集地。而目前出台的农民工住房政策更多地倾向于依靠用工单位采取无偿提供、廉价

租赁等方式来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从用工单位作为市场主体的角度而言，其实质是将农民工货币

收入的一部分转化为实物收入。因此，在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日益突显的情况下，还需要从更广阔的视

角来考虑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农民工的住房来源中租房和单位提供住宿是农民工解决住房需求的主要途径。从学者和政府部门

的调查结果看，有的城市农民工租房的比例大于单位提供住宿的比例，有的城市单位提供住宿的比例

大于租房的比例，但总体上说，绝大部分农民工都是通过租房和单位提供住宿这两种主要途径解决住

房需求的。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07 年在北京、广州、南京和兰州 4 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

据来看，农民工中住在宿舍里的比例分别是 50. 1%、54. 6%、51. 2% 和 41. 0%，而租房居住分别占

35. 1%、39. 6%、40. 8%和 45. 6%［6］。2007 年对 248 名重庆市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有 44. 5% 的农民

工住在单位的工棚或集体宿舍内，自己单独租房或与人合租的有 42. 9% ［3］。2007 年对杭州市农民工

的 725 份调查问卷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居住方式以市场租赁为主 ( 占 61% ) ，其次是单位自建宿舍

( 占 10% ) 、单位租赁 ( 占 9% ) 、工棚 ( 占 9% ) 、雇主家 ( 占 3% ) 及经营用房 ( 占 3% ) 、单位改

造宿舍 ( 占 2% ) ［4］。2008 年和 2009 年对武汉市 480 名农民工的抽样调查反映出，农民工自行租房的

比例超过 60%，用人单位提供的住房比例为 31%［18］。国家统计局 2009 年对全国 31 个省 ( 自治区、
直辖市) 6. 8 万个农村住户和 7 100 多个行政村的农民工监测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住房来源中，

租赁住房的占 34. 6%，由雇主或单位提供宿舍的占 33. 9% ［19］。国家统计局 2011 年对全国 31 个省

( 自治区、直辖市) 899 个县 7 500 多个村近 20 万名农民工的调查结果表明，与他人合租住房的占

19. 3%，独立租赁住房的占 14. 3%，也就是说租赁住房的农民工比例合计为 33. 6%，超过了由雇主

或单位提供宿舍的比例 ( 32. 4%) ; 《2011 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还提出近几年农民工在单位

宿舍和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而与他人合租住房、乡外从业回家居住的比例呈上升态

势; 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居住条件要好于中西部地区，在工地、工棚及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比例

要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20］。
农民工的住房支出相对收入而言所占比例不高，但农民工感觉房租负担重。从国家统计局 2009

年对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结果看，50. 5%的农民工由雇主或单位提供免费住宿; 7. 4% 的农民工雇主

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但有住房补贴; 42. 1%的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 其中，

雇主或单位不提供免费住宿的农民工每人月均居住支出 245 元，约占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 417
元的 17. 3%［19］。2009 年对北京市 404 份农民工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是，整体上的房租与收入比为

26. 9%［5］。2008 年和 2009 年对武汉市 480 名农民工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35% 的人住房开支比重是

10%以下 ( 主要是单位提供住宿者) ，25%的人住房开支比重是 10%—15%，18% 的人住房开支比重

是 15%—20%，14%的人住房开支比重是 20%—30%，仅有 8% 的人住房开支比重在 30% 以上，也

就是说有 92%的人住房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低于 30% ; 而调查中还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认为房租太

高，房租高导致经济压力大是其对城市居住不满意的重要因素，也是他们提前返乡的直接因素［18］。
2007 年对杭州市农民工的 725 份调查问卷结果也表明，房租贵已经成为农民工对居住总体满意度差

的主要原因之一［4］。
农民工的住房条件没有明显改善，住房满意度也不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07 年在北

京、广州、南京和兰州 4 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 10. 6%的农民工的住所不到 5 平方米，31. 9%的人为

5—8 人共同居住，大约 20% 的农民工居住在 9 人及以上的宿舍中; 尤其在北京有 12. 3% 的农民工租

住的是地下室，10%的租用房中没有自来水，有超过一半的农民工宿舍冬季没有供暖设施［6］。2007
年对杭州市 725 名农民工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农民工所住房屋的自来水普及率为 89. 4%，也就是说，

有 10. 6%的农民工住房中没有自来水［4］。2008 年和 2009 年对武汉市 480 名农民工的抽样调查表明，

18%的农民工的人均住房面积不到 3 平方米［18］。2009 年对北京市 404 份农民工调查问卷的分析显示，

63%的人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原有农房或房主自行搭建的房屋以及农村地区的农房中，19%的住在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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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以及经营场所的房间内，72% 的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低于 5 平方米［5］。在住房满意度方面，2007
年对重庆市 248 名农民工的调查反映，对现有居住条件 “满意”和 “很满意”的仅占 17. 9%，而

“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则占 40. 6%［3］。2007 年对杭州市 725 名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对住房条

件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 26%、一般的占 44%、比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 30%，导致不满意

的主要因素是房间太小、太脏、住得太拥挤、设施太简陋，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认为，在外生活

不易，居住只要满足需求即可，房租便宜、设施差点无所谓［4］。
关于农民工住房的政策密集出台。先是建设部在对 2007 年住房公积金管理和使用工作的部署中

提出，要依法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在城市中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各

类就业群体，首次将农民工纳入到中国住房公积金体系的覆盖范围之中。2007 年 8 月，国务院又出

台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 国发 ［2007］ 24 号) ，继 2006 年国务院

《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 国发 ［2006］ 5 号) 后，再次强调要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

件。值得注意的是，与国发 ［2006］ 5 号文相比，国发 ［2007］ 24 号文中关于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

住条件具体措施有所不同: 一是明确提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的农民工集体宿舍只能向农民工出

租，但不得按商品住房出售; 二是强调有条件的地方，应建设符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向农民工出租，

没有再提缴存住房公积金用于农民工购买或租赁自住住房。可见，针对农民工流动性较强、购房比例

很低等特点，中国对农民工的住房保障政策更多地从所有权方面转向了使用权方面。2007 年 12 月，

建设部、发改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指导

意见》 ( 建住房 ［2007］ 276 号) ，提出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基本原则: 一要因地制宜，满足基本

居住需要; 二要循序渐进，逐步解决; 三要政策扶持，用工单位负责。建住房 ［2007］ 276 号文件在

明确用工单位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责任主体的同时，还就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具体措施

提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如用工单位可以采取无偿提供、廉价租赁等方式向农民工提供居住场所，农民

工自行安排居住场所的，用工单位应当给予一定的住房租金补助; 招用农民工较多的企业，应充分利

用自有职工宿舍或通过租赁、购置等方式筹集农民工住房房源; 集中建设的农民工集体宿舍，由用工

单位承租后向农民工提供，或由农民工直接承租，但不得按商品住房出售或出租; 积极引导和鼓励城

乡结合部居民利用自有住房向农民工出租等。可见，在农民工住房问题日益突显的情况下，政府对于

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的关注度也日益提高，政策也较前一阶段更为具体。各地也随之出台了一系列地

方性的配套政策。但是由于城市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保障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地方性的政

策更多地停留在对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的探索层面，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实际作用有限。
三、结论和启示

1. 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发展阶段与城镇住房市场的发展阶段相一致，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必须

考虑城镇住房市场的整体情况

纵观农民工群体、城镇住房市场与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发展历程，相比而言，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发

展阶段与城镇住房市场的发展阶段更为一致。这也说明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受限于城镇住房市场的

整体情况，要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必须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城镇住房市场的整体情况。目前，部分地

区通过收入水平、居住年限等标准的设定，将农民工纳入其流入地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但受限于城

镇住房保障体系自身远未完善，其打通制度性障碍的政策指向性意义更大于实质效果。不考虑城市其

他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单纯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农民工是

城镇低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需要在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整体

框架下进行。
2. 农民工的最主要住房来源已经从单位宿舍逐渐转变为租住私房，农民工住房保障的责任主体

也应由用工单位转向政府

从已有的各部委文件看用工单位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责任主体，但从近期的调查结果来看，

租住私房已经成为农民工最主要的住房来源。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的农民工，理应纳入住房保障体系，

而从国际经验和公共财政等角度来看，住房保障的责任主体都应是政府，农民工住房保障的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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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是政府而不是企业。当然，政府也可以使用财政补贴等来激励用人单位承担具体建设、管理农

民工住房的职责。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单纯依靠用人单位向农民工提供住房，其实质只是将农

民工的部分货币工资转换为实物工资而已。因此，应明确政府才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责任主体。
3. 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与老家住房情况紧密相连，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城乡统筹的土地

制度与住房制度改革

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除了农民工的住房保障政策外，还离不开城乡统筹的土地制度改革与住

房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民工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双重住房消费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绝大多数农民

工在老家拥有自建房，而在流入地自有住房的比例却很低，出现了 “老家有房无人住、城里有人无

房住”的不合理现象。一方面，农民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里，收入来源也主要在流入地的城镇;

另一方面，打算在老家建房或买房的农民工较多，而计划在流入地买房的较少。这种矛盾的解决有赖

于以宅基地为核心的土地制度与住房制度的改革，如建立宅基地及农村住房的市场流通渠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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